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

关于评选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党委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我省高校开展校园文明建设、德育建设、大学文化建设的成果，系统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评选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
参评成果要体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，遵循大学文化建设规律，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，以实施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，以建设优良的校风、教风、学风为核心，以优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，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为导向，弘扬主旋律，突出高品位，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，体现社会主义特点、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。

二、时间及内容要求

2009年1月1 日至2010年12月31 日期间，在深入开展校风、教风、学风建设，加强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教育，组织校园文化活动，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理论研究，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等方面的研究成果、典型经验做法。

三、成果形式及奖项

1、理论与学术类

经新闻机构批准的公开或内部报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的论文、论著；虽未公开发表，但却有较高的学术水平、对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调查报告、方案、经验总结、建议等。

本类成果按申报总数的50%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2、声像类

出版或制作的反映校园文化建设内容的资料片、宣传片、教育片、宣传画、画报等。

本类成果按申报总数的50%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3、活动类

学校开展的内容丰富、形式新颖、吸引力强的思想政治教育、学术科技、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，包括各类主题教育活动、节庆活动、社团活动、网络文化活动等。

本类成果按申报总数的50%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五、评选程序及要求
1、各高校要在系统总结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基础上，认真组织评选推荐，确定评选项目。对要求申报的3类成果，普通本科院校每类限报3项，其他学校每类限报2项。

2、各高校将参评成果及申报表各一式3份（其中，理论与学术类、声像类成果需提供原件一份，于2011年7月10日前报烟台大学宣传部。
联系人：王琳璘
联系电话：0535—6902840
邮编:264005
地址：烟台市莱山区清泉路30号
邮箱：dwxcb@ytu.edu.cn
3、省委高校工委组织专家对高校申报的各类成果进行评审考察，经公示后对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进行表彰。

附件：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申报表

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

2011年6月2日

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申报表

（理论与学术类）

	作  者
	
	性别
	
	年 龄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职称
	

	成果题目
	
	成果形式
	

	曾在何种刊物于何时发表过
	

	曾参加过何种评选获得过何种奖励
	

	成果主要内容简介
	

	该成果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
	

	学校党委意见
	盖章

年  月   日


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申报表

（声像类）

	申报学校
	
	制作单位
	

	主要制作人
	
	以集体或以个人成果申报
	

	成果题目
	
	成果形式
	

	对成果的文字表述（基本内容、文化特色、学术价值、社会意义）：

	学校党委

意见
	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
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申报表

（活动类）

	申报学校
	
	制作单位
	

	成果题目
	
	成果形式
	

	对成果的文字表述（主要内容、文化特色、社会意义）：



	学校党委意见


	盖章

年  月  日


